
关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1〕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局）、财政厅（局）、科技厅（委、局），党中

央各部门人事、财务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

事、财务部门： 

  为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

步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

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

通知》（国办发〔2018〕127 号）要求，现就事业单位科研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以下简称现金奖励）纳

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按规定

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给予的现金

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

资总量限制，不作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核定单



位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不作为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 

  二、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单位实际，

在充分听取科研人员意见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

转化管理规定、公示办法，明确现金奖励享受政策人员范

围、具体分配办法和相关流程，相关规定应在本单位公

开。 

  三、对于接受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取得的项目，

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由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委托方

要求或合同约定管理使用。其中属于科研人员在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

动的，项目承担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到当地科技主管部门进行技术合同

登记，认定登记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

的，项目承担单位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给

予科研人员的现金奖励，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执行。不

属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从项目经费中提取的人员绩效

支出，应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分配，纳入单位绩效工

资总量管理。 



  四、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统计工资总额、年平均工资、

年平均绩效工资等数据以及向有关部门报送年度绩效工资

执行情况时，应包含现金奖励情况，并单独注明。 

  五、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科技主管部门要

加大政策指导力度，优化政策环境，根据职责完善事中事

后监管，将现金奖励政策落到实处。 

  六、本通知所指职务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应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关

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

定的通知》（国发〔2016〕16 号）等有关法律和规定。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规

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科技部 

                     2021 年 2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